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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〔2022〕2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

《福建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 

评价实施细则（2022 年版）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，牢固树立“隐

患就是事故”的理念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建筑施

工本质安全水平，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工作，省厅

组织修订《福建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实施细则（2022

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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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细则》自 2022 年 3 月 15 日起执行，原《福建省建筑施

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实施细则（2017 版）》（闽建〔2017〕4

号）与《福建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优良项目考评办法（2017

版）》（闽建〔2017〕3 号）同时废止。各地要组织辖区企业做

好本《细则》宣贯工作，执行过程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向省厅工

程处反馈。 

鉴于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管一体化平台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

准化评价子系统正在升级改造暂时下线，《细则》执行之日至系

统上线期间，项目自评工作由企业按要求继续采取线下自评方式

开展，并留存纸质档案；项目评价由企业提交书面申请，评价主

体出具纸质评价结果。项目自评和评价结果在系统上线后限时完

成补录；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于 2022 年到期且未开展安全生

产标准化评价的企业，企业评价工作统一延期至系统上线后开

展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。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 日印发 


